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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會表決結果公告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行2026年度第一次
臨時股東會（「臨時股東會」）已於2026年4月23日（星期四）於中國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內大
街乙18號本行總行舉行。

本行於臨時股東會當日之已發行普通股總股份數目349,983,033,873股，此乃股東有權出席
並可於臨時股東會上表決贊成、反對或棄權任何提呈之決議案的股份總數。本行並無任
何股東有權出席臨時股東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13.40條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亦無任何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須放棄表決
權。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和代理人共5,892人，共持有本行313,795,856,126股普通股股
份，佔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89.660305%，具體如下表所示：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5,892

其中：A股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5,889

H股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3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313,795,856,126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296,135,614,099

H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17,660,242,027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佔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89.660305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84.614277

H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046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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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出席會議的股東包括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以及通過網絡投票出席會議的股東。臨時股東會
的議案無需由本行優先股股東審議，優先股股東未出席臨時股東會。

臨時股東會採取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表決方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東會規則》等法律法規和本行公司章程（「本行章程」）的有關規定。臨時股
東會由董事會召集，由本行董事長谷澍先生主持。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行H股
股份過戶登記處）被委任為臨時股東會之監票人。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董事會
秘書出席會議；其他高級管理層成員列席會議。

表決結果

茲提述本行日期為2026年4月8日的臨時股東會通函，當中列載於臨時股東會上提呈供股
東審議及批准的各項決議案的詳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前述通函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於臨時股東會所提呈的各項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本行2025年度財務決算方案 313,656,300,548
(99.955527%)

58,504,907
(0.018644%)

81,050,671
(0.025829%)

2. 審議及批准本行202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313,792,265,566
(99.998856%)

2,348,607
(0.000748%)

1,241,953
(0.000396%)

3. 審議及批准2026年度固定資產投資預算安排 313,779,506,036
(99.994790%)

13,483,387
(0.004296%)

2,866,703
(0.000914%)

以上普通決議案均獲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及代理人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的過半數同意，表決通過。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有關監管規定，涉及重大事項，持有
本行有表決權股份數5%以下A股股東的表決結果如下：

議案名稱
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2. 審議及批准本行202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32,128,062,406
(99.988931%)

2,315,601
(0.007206%)

1,241,201
(0.00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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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2025年度末期現金股息

2025年度末期現金股息以人民幣計價和宣佈，為每10股普通股人民幣1.300元（含稅），以
人民幣或等值港幣支付。人民幣對港幣匯率為本行向H股股東派發幣種選擇權表格日（不
含當日）前五個工作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每天11點公佈的人民幣對港幣參考匯
率的平均值。

本行正盡快履行股息派發相關程序，2025年度H股末期現金股息預計將於2026年6月16日
（星期二）派發予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名列本行H股股東名冊之股東。為了確定有權收
取2025年度末期現金股息的H股股東名單，本行將於2026年5月6日（星期三）至2026年5月
12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H股股東如欲收取末期現
金股息，須於2026年5月5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
行H股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17樓1712-1716號舖。本行H股除息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為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並
將由2026年5月4日（星期一）起除息。本行2025年度A股末期現金股息預期將於2026年5月
13日（星期三）派發予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名列本行A股股東名冊之股東，並將於2026
年5月13日（星期三）起除息。有關A股派發末期現金股息的詳細資料，請參照本行將於上
海證券交易所另行公佈的公告。

本行2025年度末期現金股息派發為H股股東提供人民幣派息幣種選擇權，H股股東有權選
擇全部（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可選擇全部或部分）以人民幣或港幣收取H股末期
股息。本行預期在實際可行情況下將於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向H股股東發出股息貨幣
選擇表格。H股股東須填妥股息貨幣選擇表格以作出有關選擇，並最遲須於2026年5月29
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行H股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有意選擇以人民幣支票收取全部（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可選擇全部或部分）股
息的H股股東應注意，(i)彼等應確保持有適當的銀行賬戶，以使收取股息的人民幣支票可
兌現；及(ii)概不保證人民幣支票於香港結算並無重大手續費或不會有所延誤或人民幣支
票能夠於香港境外兌現時過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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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於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下午4時30分前H股股東並無作出選擇或本行H股證券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並無收到該等股東正式填妥的股息貨幣選擇表格，有關股東
將自動以港幣收取2025年度末期現金股息。

倘H股股東有意以慣常方式以港幣收取2025年度末期現金股息，則毋須作出額外行動。

有關股息派付所潛在的稅務影響，股東應向其本身的稅務顧問尋求專業意見。

代扣代繳股東股息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
知》（國稅函[2011]348號）規定，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股票，其境外居民個人股
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定及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
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境外居民個人享受相關稅收優惠時應由本人或書面委託代理
人提出申請並辦理相關手續，但鑒於稅收協定及稅收安排規定的相關股息稅率一般為
10%，且股票持有者眾多，為簡化稅收徵管，在香港發行股票的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派發
股息紅利時，一般可按10%稅率扣繳個人所得稅，無需辦理申請事宜。對於H股個人股
東，本行將一般按10%稅率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稅務法規及相關稅收協定另有規
定的除外。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
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97號）的規定，對境外非居民企業取得本行的H股
紅利，本行負有代扣代繳非居民企業所得稅的義務，須按照10%的稅率從支付或到期應支
付給非居民企業的H股紅利中扣繳企業所得稅。任何名列本行H股股東名冊上的依法在中
國境內成立，或者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該詞
語涵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的定義相同），如不希望本行代扣代繳上述
10%的企業所得稅，請在2026年5月5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或之前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呈交經有資格在中國大陸執業的律師出具的認定其為居民企業的法律意見書（加
蓋律師事務所公章）。本行向於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登記在冊的H股居民企業股東派發
2025年度末期現金股息時，在居民企業股東於規定時間內提供法律意見書並經本行確認
後，將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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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所本行H股
股票（「港股通」），本行已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簽訂《港股通H股股票現金紅
利派發協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港股通H股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
行派發的現金紅利，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利以人民幣發放至相關港股通H股投
資者。港股通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行H股一致。根據財政部、國
家稅務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發佈的《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
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股票市
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深港通」）投資本行H
股取得的紅利，由本行按照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
通、深港通投資本行H股取得的紅利所得，參照個人投資者徵稅。內地企業投資者通過滬
港通、深港通投資本行H股取得的紅利所得，本行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
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上海證券交易所本行A股股票（「滬股通」），
其紅利將由本行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
人民幣派發。滬股通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行A股一致。本行按照
10%的稅率代扣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對於滬股通投資者中屬於其他
國家稅收居民且其所在國與中國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股息紅利所得稅率低於10%的，企業
或個人可以自行或委託代扣代繳義務人，向主管稅務機關提出享受稅收協定待遇的申
請，主管稅務機關審核後，按已徵稅款和根據稅收協定稅率計算的應納稅款的差額予以
退稅。

本行建議股東應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行H股所涉及的中國內地、香港
及其他稅務影響的意見。對於任何因未在規定時間內提交證明材料而出現對上述代扣代
繳稅項的爭議，本行將不承擔責任及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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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見證

臨時股東會經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蘇崢律師及袁冰玉律師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書，
認為臨時股東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以及臨時股東會的
表決程序等相關事項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東會規則》等法律法規和
本行章程的規定，臨時股東會的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劉清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6年4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谷澍先生、王志恒先生、劉洪先生和林立先生；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周濟女士、
劉曉鵬先生、張奇先生和張洪武先生；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聯生先生、汪昌雲先生、鞠建東先生、
莊毓敏女士、張琦先生和王沛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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